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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註冊申請公告

商標註冊處正在修訂根據《商標條例》第14條公告商標申請的安排。凡商標註冊處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七日或之後發出的刊登公告通知書，均會按新的安排辦理。
2.
新安排實施後，商標註冊處毋須再規定申請人在公告中列出標記所用文字的翻譯和音譯。
3.
根據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七日或之後發出的刊登公告通知書， “ L'étoile de la nuit ”、“夜空的繁星”及“夜空星”等標記的申請公告，均毋須列出所用文字的翻譯或音譯。
商標註冊處處長
(張錦輝代行)

二零零零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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